
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零碳工厂评价规范》团体标准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零碳工厂评价规范》团体标准（简称：本标准）

由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提出，中国节能协会归口，

上海远景科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钛和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等单位起草编制。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企业建立和实现零碳工厂。规定了企

业零碳工厂创建和评价原则、基本要求、零碳工厂评价要求、

实施流程，以及第三方评价机构针对零碳工厂的评价活动。

第三条 零碳工厂评价流程包含准备阶段、实施阶段、评价

阶段、持续改善阶段、实施温室气体清除和（或）碳抵消阶段。

第四条 中国节能协会组建“零碳工厂评价工作小组”（简

称：工作小组），工作小组名单在中国节能协会官网专栏公示。

第五条 工作小组负责制定统一的评价认证规则，负责对第

三方评价服务机构资质予以审查，符合资质条件的第三方评价

服务机构将由中国节能协会授权开展评价认证工作；工作小组

对第三方机构的评价过程及结果予以监督。

第六条 参与零碳工厂评价的人员秉承自愿原则参加“零碳

工厂评价工作小组”统一组织的培训，经考试合格后由中国节

能协会颁发评价人员培训合格证书。

第七条 第三方评价服务机构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具有

开展相关评价的经验和能力;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开展评价

工作的办公条件，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及第三方技术服务

管理制度；具备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数量不少于 6 人。

第八条 机构初次提交申请资料并经工作小组资质审查后，

将由中国节能协会出具资格合格证明。机构每年度接受工作小

组的资质复查，经复查合格后给予资格续期。机构自行承担初

次审查费用和复查费用。

第九条 工作小组对第三方评价服务机构零碳工厂评价过

程及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予以监督。监督产生的费用由第三

方评价服务机构承担，由中国节能协会统一收取和管理。监督

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监督人员的差旅、人日津贴等。

第二章 要求

第十条 零碳工厂创建主体单位要依据《零碳工厂评价规范》

团体标准制定零碳工厂实施计划、建立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和制

度、打造能源和碳排放智能信息化管理系统，确定温室气体排

放基准线、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核算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实施

温室气体清除和（或）碳抵消，同时必须公开创建零碳工厂承

诺、信息披露。

第十一条 第三方评价服务机构必须严格遵守统一的评价

认证规则，评价过程公正、独立，不弄虚作假。如发现违规的

评价机构，工作小组将暂停或撤销其资格。



第三章 评价证书管理

第十二条 “零碳工厂评价工作小组”将制定统一的评价合

格证书模板，规定证书必须包含的信息，证书须带有统一的中

国节能协会标识。各第三方评价服务机构可自行增加其它的机

构信息。

第十三条 第三方评价服务机构给经评价合格的零碳工厂

创建主体颁发评价/认证证书前，须报中国节能协会报备登记。

第四章 信息披露

第十四条 由中国节能协会牵头建立统一的零碳工厂评价

及披露平台，该平台将打造成为相关鼓励政策落地的重要依据，

绿色贷款、绿色保险、气候债券等产品推广过程中的重要参考；

鼓励所有按本“办法”参与评价的零碳工厂在平台上公开披露

相关评价信息；

第十五条 零碳工厂创建主体单位披露的信息包括：企业基

本信息及相关承诺、碳排放信息、减排绩效、可再生能源使用

信息、数字化能碳管理系统情况、碳清除及碳抵消相关信息等。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中国节能协会。

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